上海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管理工作改革实施细则

为保证本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利进行，根据市公安局、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改革本市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制定本细则。

一、方案扩初审核范围

1、除下列建筑工程的方案扩初消防设计应报市消防局审核

外，其它的建筑工程的方案或扩初消防设计原则上不再送消防部门审核：

（1）高度超过100m的建筑；

（2）除商住楼外的一类高层公共建筑；

（3）单幢建筑面积大于20000m2的公共建筑或商住楼商场部分面积大于10000m2的建筑；

（4）总投资大于5000万的甲乙类厂房、装置、储罐和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丙类厂房；

（5）面积大于1000 m2甲乙类仓库和面积大于10000m2的丙类仓库、物流中心；

（6）轨道交通、隧道、大桥、码头等重大市政工程;

（7）市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审批的其它重大

或重要项目；

（8）占地面积大于10公顷的总体规划方案。

2、浦东新区范围内上述建筑工程项目方案扩初的消防设计可委托消防技术咨询服务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但建筑高度100m以上的公共建筑、重大市政工程项目、总投资三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丙类及以上工业项目应报市消防部门审核。

二、审核分工

1、符合方案扩初审核范围的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由市消防局

防火监督部建审处负责审核。

2、建筑施工设计阶段的消防设计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审图公司进行技术审查，由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建审处负责登记备案。（审图公司名单附后）

3、各防火监督处（科）、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危管处、重点保卫处、水上监督站负责审核所管辖区域内下列工程项目的消防设计：

（1）内装修工程；

（2）简易审批工程（已随整体项目审查过的附属项目可不再办理简易审批手续）；

（3）临时建筑工程；

（4）审图公司不审查的其它工程。

浦东新区范围的内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可直接到浦东新区防火监督处办理审批手续，也可委托消防技术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然后凭该机构出具的《内装修设计咨询报告》到浦东新区防火监督处办理简易审批手续。

三、验收分工

1、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技术验收处负责对下列建筑工程的

消防验收：

（1）浦东新区建筑高度100m以上的公共建筑、重大市政工

程项目、总投资三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项目；

（2）其它地区按本细则第一条规定的方案、扩初审核范围

所列（1）-（7）项的工程项目；

（3）防火监督部危管处、重点保卫处、水上监督站审核的

工程项目。

    2、各防火监督处科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其它项目的竣工消防验收。

    3、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技术验收处消防验收时对已竣工的装修工程列入工程整体范围一并验收。装修单位对已验收合格的内装修工程可不另行向原内装修消防设计审核的消防部门申报消防验收。

四、特殊问题处理

1、设计单位和消防技术咨询服务机构对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必须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消防法规进行审查。当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遇到下列情况时，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或消防技术咨询服务机构提出申请，报市消防局，由防火监督部建审处负责按程序拟定复函予以答复处理：

（1）现行规范对新型消防设施、防火材料、设计施工技术的应用没有规定的；

（2）现行规范规定不明确或深度不够，实际应用需明确或补充的；

（3）工程消防设计的需求执行规范有困难、需要采取特殊措施的。

2、消防技术咨询服务机构不得擅自向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答复不符合国家或本市有关消防规范的解释；否则造成损失的由其负责，并按规定予以查处。

3、无市消防协会颁发的《上海市消防技术咨询服务咨询证书》的单位出具的咨询报告，不得作为消防部门和审图公司审查的依据。

五、核查复审

1、市消防局负责对已备案的属于公众聚集场所、易燃易爆

场所、重大工程等项目的消防设计进行核查；核查次数每季度不应少于1次；

2、市消防局负责受理建设或设计单位对审图公司做出的消防技术审查结论不服的复审申请，并按规定时限做出答复。

六、监督检查

1、各防火监督处（科）、防火监督部危管处、重点保卫处、

水上监督站对管辖区域内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实施消防监督检查。

2、对在建筑工程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由管辖区域的公安消防部门负责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依法查处，发出法律文书并按程序办理。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市消防局。

3、市消防局负责对违反消防法律法规行为的设计单位、审图公司依法查处。

4、浦东防火监督处负责对本地区试点的消防技术咨询服务机构进行监督，发现违反规定的行为应及时报告行业管理部门上海市消防协会。

七、资料信息

1、方案阶段由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供建筑工程总平面图及平面布置图以及简要的文字说明或生产工艺流程。

2、扩初阶段由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提供建筑工程初步设计文本（工程概况、消防设计专篇）、由设计单位设计的全套图纸、上级主管部门的立项批文以及规划部门的批文。
3、施工设计阶段由建设单位将全套施工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含设计光盘）送交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审图公司进行技术审查，设计光盘的要求按我局沪消发[2002]111号文件的有关要求继续执行。审查合格后，审图公司应及时将有关审查报告报市消防局备案。

4、方案、扩初阶段及经消防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备案项目的有关信息，由市消防局防火监督部建审处负责通过内网每周一次发送到区县防火监督处、科。

此通知自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按本通知执行。

